
附件4

图木舒克职业技术学院引进人才
相关待遇（修订）

一、高层次人才待遇
（一）博士研究生综合收入达到正高级职称水平，硕士研究生综合收入达到副高级职称水平，大学本科毕业生且取得中级职称或“双一流”高校本科毕业生综合收入达到中级职称水平。
（二）住房补贴按《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人才引进和培养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，如师市相关政策有最新规定，按照最新要求执行：
1.博士研究生或正高级职称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50万元；
2.硕士研究生或副高级职称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40万元；
3.大学本科毕业生且取得中级职称或“双一流”高校本科毕业生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30万元。
（三）高层次人才工作量按照学院工作实际到岗后具体确定。
二、高技能人才待遇
（一）实行年薪制，标准为首席技师25万元/年、特级技师20万元/年、高级技师16万元/年。
（二）提供设施齐全的专家住房一套，供教师本人使用1年，其他费用按学院教职工公寓管理办法执行。
（三）高层次人才工作量按照学院工作实际到岗后具体确定。
三、银龄教师待遇
（一）实行年薪制，税前补贴标准为正高级职称教师20万元/年，副高级职称教师16万元/年。
（二）银龄教师工作量按照《银龄教师劳务合同》执行。
（三）免费提供设施齐全的专家住房一套，供教师本人使用至聘期结束或协议终止，暖气费用由学院统一承担，水电气等费用按学院相关规定执行，给予工作餐补助50元/天（一年按10个月、每月按22天计算）。
（四）银龄教师本人或家属（配偶、子女）每学年共报销6次在法定节日和寒暑假期间往返学校与原住地城市间的交通费（往返计算1次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学校可对符合年龄条件的教师提供意外保险和必要的商业医疗保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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